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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虽然迁移了，但没有改变职业和行业；他们既有与农民工相同的权益问
题，又与迁入地的农业和农村发生联系—— 
 

外来务农者：一个应当引起关注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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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种菜的外来户 40%的子女在小学阶段就被迫辍学，50%没上初中。由于不能在武汉参

加高考，高中生寥寥无几，大学生没有一个。浙江奉化的情况显示，全市农业外来人口中，几乎

没有办理任何医疗保险。 
  中国农民正急速分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农民工”，却仍未关注外来务农者。农民工是工业

化、城市化的结果，相应的是产业结构及城乡结构的变化。其特点之一在于人口迁移，之二在于

从事职业和所在行业的改变。外来务农者则有所不同，他们加入了人口迁移，但没有改变职业和

行业。因此他们既有着与农民工相同的权益问题，还与移入地的农业和农村发生联系。在发达地

区的农村特别是城市郊区，外来务农者影响着当地农业及农村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农业劳动力梯度转移的两种形态 
  外来务农者是当代中国急剧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占当地务农

者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在城市郊区，外来务农者的地位已经相当重要。据上海市通过农业普查获

得的翔实可靠数据，2010 年底全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外来人员约 13 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

27.6%。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外来务农者在城郊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平台

统计，截至 2012 年 7 月，该市共登记流动人口 726.3 万人,其中来京务农流动人口数量为 12.0 万

人，其数量与上海差距不大。 
  在发达地区，外来务农者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大城市郊区如此，中、小城市也如此。我们

在宁波调研看到一位全国闻名的种粮大户，就是 10 年前外地来的农民。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

角洲等城市群地区，外来务农者更是普遍。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即使是离城市较远的乡镇，在

县域范围内，也出现了外来务农者。例如福建泰宁县，发现了这个群体的成长及重要性，还特地

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促进其发展。 
  外来务农者的出现，反映了农业劳动力在产业内的空间梯度转移。多年来我们关注农业劳动

力的产业梯度转移，由于工、农业之间经济效益及劳动收入的差别，推动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

业。乡镇工业的兴起，离土不离乡，反映的就是农民的产业转移；进城务工、经商的外来工，反

映的是产业、空间双重转移；而外来务农者没有发生产生转移，只是出现空间转移。农民产业转

移的动力在于工、农业存在阶梯性的差别；农业领域内的劳动力空间转移，动力则在于发达地区

及城市郊区的农业经营条件与其他地区的差别。 
  将本地农民与外来务农者的转移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产业与空间双重梯度转移的机制。经济

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农业用地更为紧张，出现剩余劳动力，推动向非农产业。实际上，由于产业

梯度差异，不仅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务农者也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比较经济利益理性选

择，忽视甚至放弃农业，局部出现“剩余农地”需要流转出去。上海全市 2006 年统计显示，244
万农村劳动力当中，务农劳动力为 85 万，仅占 33%。本地农民的产业转移，为外来务农者提供

了新的机会，形成“拉力”。外来务农者由于家乡农地资源不足，更因为其经济效益不及发达地

区及城郊农业，出现空间上的农业梯度，形成“推力”，促使他们流动。 
  外来务农者面临的问题 



 

第 2 页 共 3 页 

  外来务农者有着与外来工相同的权益问题。如文章开头所述，在子女上学方面，武汉市种菜

的外来户 40%的子女在小学阶段就被迫辍学，50%没上初中。由于不能在武汉参加高考，高中生

寥寥无几，大学生没有一个。再如，浙江奉化的情况显示，全市农业外来人口中，几乎没有办理

任何医疗保险。这里存在着几个最主要的原因，首先，农业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大，大部分人并没

有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居住，一方面使得当地政府的统计工作难以开展。另一方面，正因为农业

外来人口的不稳定性，使得他们自身参保的积极性不高。 
  外来务农者还面临更多与外来工不同的特殊问题： 
  一是农地经营权的获得、价格及稳定性问题。有调查显示，70%的外来农户的土地转包时限

为 1 年，转包年限超过 5 年的只有 3%，甚至还有近 20%未设定转包时限，转让方可随时终止。

他们签合同是到村民组长家里，承包户、经营户和代表集体的村民组长三方签字。城郊农村近郊

地租上涨很快，某农民农 2005 年来的时候，地租只有 500 元 1 亩，2007 年涨到 600 元 1 亩，2008
年涨到 1000 元 1 亩，2010 年已经达到了 1200 元。土地租赁政策朝令夕改，地租不断增加，租地

合同一年一签，缺乏长远收入预期的外来农民就会采用掠夺式的种植方法，不科学地使用农药、

化肥、透支土地肥力，最终会影响到都市蔬菜安全。这样的土地经营权制度，还使外来农户产生

“过客”心理，对移入地缺乏认同，缺乏长远生计规划。 
  二是农产品销售问题。外来务农人员仍然是小农直接面对大市场，缺乏农产品进城的服务。 
  三是惠农政策差别对待问题。武汉市农业局农技推广站站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有时候政府有

一些补贴，比如说薄膜补贴、肥料补贴、农药补贴，当地农民和外来农民享受不同的待遇。“浦

东新区新颁布关于务农农民直补政策实施办法，规定凡具有本区农业户籍、并直接从事涉农领域

工作的农民，每人每月补贴 100 元，全年 1200 元。这种以户籍确定政策目标人群的做法，将外

来务农人员排斥在惠农政策之外。 
  四是住房问题。外来务农者在居住方式上与务工者略有不同，他们当中有的居住蔬菜棚等工

作场所。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信息平台统计，截至 2012 年 7 月，12 万外来务农人员当中，住在

出租房屋的有 4.9 万人，占来京务农流动人口数量的 40.8%。 
  五是社会保障缺乏问题，这比外来工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上海自 2004 年开始针对外来务

工人员分布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工伤、养老保障、住院医疗。2006 年又推出镇保，外来

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一样参加。外来务工人员通常有雇主办理参保，而务农人员缺乏相应安排，

事实上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政策干预：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入 
  外来务农者的出现，不仅他们自身作为农民而面临新问题，还与当地农业、农村发展产生联

系，产生一些问题。上海的一项调研认为，外来务农人员的生产生活方式突出表现为掠夺性经营，

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当，违章乱搭建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食用安全、农田生态环境保护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上海还曾经进行乱建管理工作，上海市郊区工作委员会，于

2003 年曾发布《关于在上海郊区开展外来务农人员违章搭建专项整治通知》，着手进行公共干预。 
  针对外来务农者缺乏社会化服务，上海崇明推出的允许外来人员申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规

定，拓宽合作社农民成员范畴，鼓励成员类型多元化。对拥有崇明县范围内土地承包（流转）合

同的外来务农人员，允许其以农民身份申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并享受有关政策优惠。 
  针对外来务农者缺乏社会保障，沈阳东陵区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政策上向外来务农者开放。

2007 年出台新规定：凡户口在外省、市的来沈务农人员，在东陵区居住满一年，经过公示当地农

民无异议的，允许加入当地合作医疗，享受同等合作医疗政策。这样的决定，意味着当地财政要

承担外来务农者参加合作医疗的补贴，该区共有 3097 名外来务农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每

人补贴 33 元，财政增加负担 10 万多元。 
  针对外来务农人员住房问题，民革中央蔡永飞建议，要有条件地允许外来务农者在当地农村

购买宅基地建房居住。可以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的条件规定外来农民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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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来务农者在当地从事农业若干年，为当地作出一定贡献，即可获得资格，允许他们购买当地

农民的自建住房。 


